
涪陵页岩气田白马区块 149-5HF井试采地面工程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2021年 11月 25日，重庆市武隆区生态环境局以渝（武）环准〔2021〕056

号，对《涪陵页岩气田白马区块 149-5HF 井试采地面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进

行了批复。

2022年 3月 18日开工建设，2022年 4月 19日建设完成，同时我司委托河

南油田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验收监测工

作由重庆开创环境监测有限公司承担；2022年 12月，编制完成《涪陵页岩气田

白马区块 149-5HF井试采地面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

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

的落实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涪陵页岩气田白马区块 149-5HF 井试

采地面工程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列举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本工程的环境保护措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

设计规范的要求并编制了环境保护篇章，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以及

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 施工简况

本项目在施工的过程中，严格按照设计的要求将环保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

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都有一定的保证。各环保设施及措施与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

表及其批复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2022年 8月，委托河南油田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开展本工程竣工环

保验收调查工作。

2022年 12月，我司组织召开了验收会，会议形成了验收意见，明确本工程



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合格。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保措施均已在

验收调查报告中进行了详细说明，参见报告“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部分。

3 整改工作情况

本工程均落实了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各污染防治设施均正常运行，不存

在相关环保遗留问题，无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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